
 

「新竹縣竹北市停八停車場委託民間參與興建營運案」 

地方里民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4年 10月 04日 (星期日) 下午 3時 00分 

二、 會議地點：新竹縣竹北市十興國小 4樓視聽教室 

三、 主持人：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發展處沈處長又斌  記錄：郭彥麟 

四、 主席致詞：略 

五、 出席單位：詳簽到表 

六、 會議交流意見：彙整相關意見後，略以議題分類摘錄如下： 

(一) 建請府、市多溝通： 

本案位在竹北市，本案關係鄰近區域的發展與共榮，及周邊安全，

然先前均未被告知或參與此開發案。因此，竹北市公所建議未來

此案重要相關議題及會議，建請縣府副知竹北市公所。 

(二) 本案相關資訊及窗口 

本案說明會現場將提供會議簡報紙本，相關資訊及會議資料將刊

登於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網站。本案縣府、竹北新世紀公司窗口

分別由國際產業發展處經貿事務科科長及朱副總鴻達擔任。 

(三) 規劃設計： 

1. 本基地原為停八停車場兼具停車與綠化功能，本案在規劃設計階

段，應對於周邊及建物本體給予更多綠化空間。竹北新世紀公司

將依「新竹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結論辦理規劃設計，並

依契約規定取得「黃金級」等級之綠建築標章。 

2. 建議竹北新世紀公司在規劃設計階段，建築團隊能多與居民溝通

互動，讓里民有參與本案規劃的機會，尤其是 150坪之多功能里

民活動中心。 



 

3. 因限於法規及本案招商文件之規定，本案使用項目中無法作為電

影院使用。 

(四) 移樹初步規劃： 

1. 基地已於 104年 8月底點交，依清點作業標號列冊，包含數量、

樹種、及位置。依樹種不同特性區分最適宜移樹期程，提高存活

率，104年 12月需進行適合於 105年春季移樹的樹種斷根作業, 

故移樹地點、樹種與移植數目等，縣府將儘速完成協調，確認移

植數量及地點。 

2. 樹木處理原則首要以原地保留，須移植部分將依共識以竹北市優

先協調，至於移植至基地周邊之台大預定地或作為莊敬北路之行

道樹，仍須與相關單位研究。 

(五) 開發環境維護： 

1. 因施工而造成本基地無法停車之議題，縣府將研究可行之解決方

案，另關於能否使用周邊台大用地作為停車使用，仍須與相關單

位研議。 

2. 因施工期易造成基地周邊成為治安死角，建請竹北新世紀公司加

強維護。 

3. 有關本案所產生之噪音、交通等問題，建請竹北新世紀公司施工

前先行與十興國小協調溝通，以期將興建期及營運期所產生之相

關影響降至最低。 

4. 竹北新世紀公司將請專業交通顧問公司，針對興建期與營運期對

基地周邊所造成之影響，其中包括車流分析、停車空間等項目，

及減輕方案提出交通影響評估報告，並經縣府交通影響評估審查

通過後方可開發，以期降低對周邊環境之影響。 

5. 為減輕對學童噪音之影響，基樁施作建議於暑假施作，並採用低

噪音機具施工。 

6. 為降低對十興國小學童影響，面對工地的一排教室噪音問題，需

有因應措施，建請竹北新世紀公司納入規劃後擇期溝通。 

7. 本案在開工前提出興建執行計畫書，並召開施工說明會，說明具

體規畫以減輕噪音、環保及交通之影響。 

8. 竹北新世紀公司將遵行政院環保署發布之噪音管制法、空氣汙染



 

防制法、空氣汙染防制法施行細則、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管理辦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六) 回饋與承諾： 

1. 鄰近里民停車優惠、鄰近里民低收入戶與獨居老人三節捐助物資、

共 150 坪多功能多處空間使用(包括圖書館、里民活動中心及健

身教室等)、申請免費使用多功能展演廳 (上下半年各 12 天)。

對於優惠內容、回饋物資換算金額之保證及使用管理方式及設置

地點等，將擇期溝通。 

2. 依據巨城之經營經驗，本案開發期約可創造 3,200個就業機會、

營運期約 1,700個就業機會，並依契約規定辦理，優先提供本案

30%之工作機會予設籍於新竹縣之當地人士。 

3. 建請竹北新世紀公司提出具體回饋方案，加強與居民溝通。 

4. 有關本案權利金能否提出一定比例回饋基地周邊里民及十興國

小乙節，仍須依相關辦法辦理。 

(七) 竹北新世紀公司之定位及投資 

竹北新世紀公司係由遠東集團針對本案百分之百投資設立之特許

公司。有關居民希望能透過釋股以達監督功能乙節，說明如下：

釋股是公營機構轉民營化時，為達全民持股目的所設之機制。故

BOT 案恐不適用，竹北新世紀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為非公開發

行公司，故法源上也無依據。若為達監督功能，建議市民可投資

遠東百貨上市公司，監督其百分百投資的子公司竹北新世紀。 

 

七、 散會：下午 17時 15分 

 


